保定市徐水区执法局2024年度部门      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部门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徐政财字〔2024〕50号）和《2024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评价表》，结合实际情况，保定市徐水区执法局组织开展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自评工作，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保定市徐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正科级行政单位，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拨款，下设6个股室，分别为综合股、政策法规股、监察股、规划建设管理股，项目管理股，业务管理股。

根据《三定方案》，我部门编制数有172个，实有在编干部职工205名。
（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保定市徐水区执法局根据绩效预算管理政策的相关要求和部门职责，按照“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的层级设立了绩效预算架构，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职能
	工作活动
	年度工作目标
	对应项目支出

	1
	城乡建设管理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管理
	负责城市公共空间秩序管理方面的户外广告设置，门头牌匾外立面装修、“街道家具”管理工作。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管理

	2
	
	
	负责城市应急管理等方面的道路清融雪以及城市道路、桥梁、照明应急保障，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应急工作的指导工作。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管理

	3
	
	
	负责城市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道路扬尘、露天烧烤、油烟污染、餐厨废弃物处置、整治等工作。
	城市环境保护管理方面

	4
	
	
	负责城市道路、桥梁、照明、供水、排水、燃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城市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等方面的全部工作。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管理

	5
	
	
	负责城市交通管理方面的便道（人行道）、广场（游园）车辆停放管理工作。
	城市交通管理方面的便道（人行道）、广场（游园）车辆停放管理

	6
	
	城市容貌环境综合整治
	推进洁净城市创建进程，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力度。
	城市容貌环境综合整治

	7
	
	推进城镇化建设
	加强村镇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城镇化建设

	8
	城管政务管理
	综合业务管理
	加强管理，圆满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任务。加强机关业务学习，提高机关自身业务能力。
	综合业务管理

	9
	
	综合事务管理
	加强机关事务性管理，提高机关自身工作能力。
	综合事务管理


二、部门绩效评价自评情况   

2024年，我部门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通过自评，我部门管理绩效评价得分为87.3分，换算得分为98.09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大政策落实情况，得分6.4分
1.“三保”支出保障情况。我部门2024年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足额保障“三保”政策落实。具体情况如下：

（1）保工资安排资金3111.422937万元，实际支出3111.42293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保险已按时足额落实；

（2）保运转安排资金198.69319万元，实际支出198.69319万元，保障单位工作正常运转。

2.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情况。我部门2024年严格按照不折不扣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从紧安排项目支出，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2023年我部门三公经费72.9万元，2024年55.89万元，较2023年减少17.01万元，主要是2023年下达的车辆运维费为车辆编制数；2024年下达的车辆运维费为车辆实有数。

3.减税降费等政策的落实情况。我部门高度重视减税降费工作，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1）收费项目信息公开情况。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项目等10项信息在政府网站和收费地点的显著位置公示，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计费单位、收费依据、收费范围、收费对象、征收方式、减免规定、监督举报电话等。各项卷宗（台账）齐全准确，降费退费、减免事项办理规范精准。

（2）非税收入预算编制情况。我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收入项目、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编报非税收入预算，准确界定收入类别，参照前两年实际完成及今年预计完成情况、预测明年的增减收因素，科学准确测算编制非税收入计划。

2024年，我部门及时足额上缴非税收入821.481615万元，其中：污水处理费收入797.85356万元，城市管理罚没收入3.728万元，其他利息收入19.900055万元。

（3）罚没财物管理情况。我部门严格按《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规定程序办理；落实罚没财物备案制度，建立罚没财物台账；严格执行罚没财物季报制度，每季度终了5个工作日内报送《罚没财物收缴季报表》；并按照规定备案。

（4）按规定使用、核销财政电子票据，于12月31日前完成票据核销。

（二）预算编制管理情况，得分11.5分
1.制度建设情况。我部门按照“三重一大”政策要求，对申报预算的项目认真的进行前期论证，并经过党组会议专题研究，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指标设定和部门预算草案、分年度计划均进行研究和审议。

2.部门预算编制情况。我部门规范完整编制部门预算，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报送年初预算编制相关资料，将年初预算项目按财政部门要求录入一体化系统，同时生成并审核报送部门预算文本和部门绩效文本，报送文本准确无误。现将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1）收支预算。2024年我部门预算收入9094.4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744.46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85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1500万元。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包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10.5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97.6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46.2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8040.01万元。
（2）三公经费预算。2024年我部门安排三公经费55.8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5.89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会议费0万元，培训费0万元。
（3）非税收入计划。2024年我部门安排非税收入计划1605万元，主要是污水处理费收入项目900万元，城市管理罚没项目8万元，生活垃圾处理费项目50万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647万元。
（4）政府采购预算和新增资产预算。2024年我部门安排新增资产预算1万元，用于购置电脑,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3.各类资源统筹管理情况。我部门依法依规将取得的各类预算拨款收入纳入部门预算，其中：预算拨款结转1500万元。年度当中，将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按照政策在年度中进行盘活处理，及时交回财政0万元。

（三）预算执行管理情况，得分23.9分

1.预算执行监督情况。我部门不存在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的情况，不存在开展政府采购、将基本户资金违规拨入专户，被督查、审计、日常监管、专项检查指出或发现问题的行为。
2.预算执行分析情况。2024年，我部门及时规范填报财务报表、“三公”经费报表和专户报表，报表准确无退回。
3.暂付款项管理情况。我部门严格控制暂付款的规模，无新增暂付款。

4.部门决算管理情况。我部门决算编报收支真实、数据准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2023年我部门决算收入30316.1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7320.97万元，其他收入2995.19万元（为水费收入）。决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包含：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4万元，占比0.01%；科学技术支出20万元，占比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05.34万元，占比2.6%；卫生健康支出96.18万元，占比0.3%；住房保障支出244.48万元，占比0.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7.93万元，占比0.09%；节能环保支出530.54万元，占比1.9%；城乡社区支出25704.1万元，占比94.1%。

5.政府财务报告管理情况。2023年我部门认真分析，真实准确编报部门财务报告，确保数据精准无误，编报完整、报送及时。2023年底，我部门资产总额23693.996285万元，其中货币资金386.86866万元，其他应收款净额0万元，固定资产净值494.408054万元。2023年底，我单位负债总额169.771318万元，其中其他应付款169.771318万元，占比100%,不存在其他的短期和长期负债。我部门资产流动性较好，偿债能力强，资产负债率0.37%、现金比率为227.88%、 流动比率为245.11%、固定资产成新率为38.65%，故不存在当期财务风险和中长期财务风险，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6.政府采购管理情况。我部门25个项目列入政府采购预算，已通过一体化系统备案和填报政府采购计划；政府采购过程中，严格落实政府采购程序，采购总预算17704.196072万元，采购合同总金额17536.388812万元，中小企业合同总金额17536.388812万元，占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100%，其中小微企业合同总金额17437.668812万元，占中小企业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99.44%。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平台预留金额0.8万元，实际采购金额0.816万元，完成比例为102%。

我部门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公开透明，不存在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及时准确报送政府采购季报、年报，退回修改次数为0；完善内控制度明确项目办具体负责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并指定专人作为采购管理员;建立了采购需求制定与内部审核、采购文件编制与复审、采购评审与结果确定、采购组织与履约验收、合同签订与验收评价等关联岗位互相分离规则。
7.支出时效管理情况。我部门全年累计支付金额167693938.97元，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支付。
8.转移支付管理情况。根据一体化平台监控数据，2024年处理监督预警提示2条，其中未及时处理0条。

9.三公经费管理情况。三公限额调整手续资料规范、准确；年度执行中正确使用三公科目；对省财政厅下发的三公经费支付预警信息反馈及时有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10.基本支出管理情况。及时、完整、准确报送基本支出调整手续及调整依据；及时、准确管理我部门统发工资数据库。
11.银行账户管理情况。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进行账户开立、变更、撤销、备案；按财政部门要求报送账户信息统计，数据准确、资料完整真实。

12.公务卡管理情况。公务之家客户端注册及激活率为100%，一体化公务卡信息录入有效率100%。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得分23.5分
1.工作保障落实情况

（1）日常工作保障落实情况。我部门各岗位及时查看钉钉群发布的各项通知信息和OA系统中发送的文件通知，认真阅读并及时回复落实；按要求按时参加会议培训；及时规范报送资料。
（2）重点工作保障落实情况。我部门积极落实财政部门安排的66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如下：

①执法局环卫作业经费实现支出进度百分百；

②拨付区执法局垃圾处理费实现支出进度百分百；

③拨付区执法局城区路灯电费实现支出进度百分百。
2.事前绩效评估情况。2024年共完成37个项目的事前绩效自评估。我部门2024年度参与重点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的项目4个，按照事前绩效评估报告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落实到位项目4个。

3.绩效目标管理情况。我部门财务人员与项目管理人员共同设立绩效目标，确保绩效目标设立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清晰、细化、可评价、可衡量；对2024年绩效目标进行重新梳理，设立了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

4.绩效监控管理情况
（1）规范填报每月支出需求。我部门按时在数字财政系统中填报《支出需求申请表》，未出现错报漏报、执行偏差超范围的问题。
（2）做好监控工作。我部门开展2024年1-6月份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分析工作，对整体绩效目标、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进行全面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达到50%的项目有37个，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在30%以下的项目有2个，工作未开展的项目有0个。截至12月份，实现绩效目标的项目有45个，涉及资金13459.27777万元；未完成绩效目标的项目有1个，涉及资金1244万元，主要原因是：2024年新增一般债劵-保定市徐水区妇幼保健院排水防涝补短板工程国债项目县级配套项目，因财政资金紧张，所以资金一直未下达。
5.绩效评价管理情况
自评情况。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开展2023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通过一体化系统填报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信息，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并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我部门2023年共自评60个项目，其中，满分的项目有56个，95分以上的项目有1个，90分-95分的项目有1个，90分以下的项目有2个。

（五）资产管理情况，得分2.5分
1.国有资产报表管理。我部门每月及时报送国有资产月报，按要求报送了国有资产年报。2024年，国有资产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情况。截止到2024年12月底资产总计为49242.20万元，负债合计为407.80万元，净资产合计为48834.40万元。

（2）固定和无形资产存量情况。固定资产原值合计为1320.99万元，累计折旧为905.24万元，截止到2024年12月底固定资产净值为415.75万元；无形资产原值为0.43万元，累计折旧为0.41万元，截止到2024年12月底无形资产净值为0.02万元。
（3）土地情况。无
（4）房屋情况。无
（5）车辆情况。我部门实有车辆数共23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1辆；执法执勤用车17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5辆。

（6）在建工程情况。截止到2024年12月底，在建工程为44876.61万元。
（7）固定和无形资产配置情况。固定资产原值为1320.99万元，其中车辆数为23辆，资产合计为546.40    万元；电脑为72台，资产合计为31.44万元，打印机为8     台，资产合计为1.45万元；复印机5台，资产合计为4.15万元；一体机33台，资产合计为6.83万元；复合机1台，资产合计为1.12万元；空调数为47台，资产合计为11.35万元等资产；无形资产用友软件0.43万元。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我部门按照要求加强资产基础管理工作，建立内控制度、由综合股负责设置专门的资产管理岗、资产系统卡片信息完整规范并通过系统检测；资产购置纳入年度部门预算，并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六）地方债务管理情况，得分6分

1.债券资金支出情况。我部门申报了14个项目债券，严格按照申报条件，及时、完整、准确提交资料、录入系统。2024年当年共收到债券资金4344万元，支出3100万元，未支出1244万元，原因是2024年新增一般债劵-保定市徐水区妇幼保健院排水防涝补短板工程国债项目县级配套项目，因财政资金紧张，所以资金一直未下达；2023年及2022年度发行的债券支出16654.1804万元，未支出1500万元，原因是项目资金未达到支付条件，导致资金不能及时支付。

2.债券管理情况。为管好用好债券资金，采取以下措施：
（1）按规定时间，将债券信息录入一体化债务模块和信息披露系统，保证数据真实准确。按要求及时报送相关报表资料。

（2）组织专人盯办支出进度，及时向领导和财政部门汇报项目进展情况。
（七）预算透明度情况，得分7分

我部门将预决算信息、绩效信息、政府采购信息、债券信息等，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完整、准确、规范、真实地在徐水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专栏进行了公开。

（八）预算信息化情况，得分6.5分

我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按要求及时、规范的操作一体化系统，并按财政部门要求，将申报项目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录入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规范管理档案。在内部财政业务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管理方面，财政内网终端全年未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部门2024年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
	实现情况

	1
	城区环境卫生
	城区道路清扫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区内生活垃圾清扫更及时，更干净；公厕进行了更专业化的管理，有效保护环境，提高全城区环境卫生质量，使整个城区内环境卫生有了很大的提高。
	机械化清扫作业率100%；垃圾收集运输工作已全部市场化运营，做到了垃圾日产日清，无积存；公厕管理做到干净，整洁、无杂物。

	2
	执法队伍建设
	2024年我单位协管员40名，协助执法人员开展城市管理工作，营造了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通过协管人员协助执法，促进社会安定，树立执法队伍的形象，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持续化、常态化、精细化”目标。



	3
	执法巡逻与执法保障工作运行
	我单位车辆分为自购车辆和租用车辆，执法车辆日夜巡逻，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维护了城市秩序，保障了居民安全出行。

	维护城市市容市貌秩序完成率大于等于90%、维护城市管理秩序、规范城乡建设环境完成率大于等于90%，充分利用车辆，加大巡逻力度，保障执法运转率100%。



	4
	徐水区污水处理情况
	徐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新建3万吨/日污水处理厂一座；出水水质执行《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2795-2018)中的核心区域污染物排放标准。

	改善污水处理能力，提高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能力，保护并改善雄安新区上游水环境，效果明显；提升徐水区内河的水体水质，处理后的出水用于灌溉农田，促进农业发展，效果明显。

	5
	推进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与城区园林绿化品质
	 结合我区园林绿化实际情况，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与专业的绿化养护公司签订合同，对我区公园、游园、行道树、道路绿化进行了专业的管理养护，进一步提升城区园林绿化品质。
	绿地率达到39.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4.6平方米。



	6
	市政设施的管理与维护
	负责城市道路、桥梁、路灯照明、燃气、供热等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与维护工作，保障市政设施的完好，为居民的生活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路灯照明率达到95%以上，燃气普及率达到100%。




四、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绩效指标设置有待进一步细化；

（二）预算决算比较，预算收入调整率偏高，有的项目预算和决算数据相差较大；

（三）政府采购方面，政府采购执行率数据偏高，原因有追加项目。

（四）项目资金使用率方面，因财政资金紧张有的项目资金未下达，导致资金不能及时支付，数据偏低。

五、改进措施及相关建议

（一）增强绩效指标设置的明确性
工作活动、预算项目绩效指标应当清晰、可评价、可衡量。建议在设置职责活动绩效指标时，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数，从而使绩效目标可量化，便于对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考核。
（二）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部门预算编制工作要全面反映和体现部门职责，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预算的编制，缩小预算与决算差额，减少中期预算追加，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发挥预算约束作用。
（三）强化政府采购执行
建议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河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2年版）》的相关规定，执行政府采购，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政府采购效率。
（四）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率
建议区财政单位对项目资金进行梳理，督促项目进度和资金拨付进度，应拨付的资金及时拨付，不具备条件的资金及时收回，同时，对于按规定可以结转至下年的中央及省级项目资金，在下年的项目安排时优先考虑。
保定市徐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1月7日


